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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30 号 
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披露《关于拟对子公司增资及投

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》称，拟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北度新能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北度新能源”）进行增资，江苏北度

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 5 亿元变更为 50 亿元。同时江苏北度新能

源拟新设立陕西北度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北度新能

源”）与陕西北度智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北度

智慧”），其中陕西北度新能源注册资本为 70 亿元，陕西北度智

慧注册资本为 5 亿元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核实以

下问题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本次对子公司增资及投资设立全资孙

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及土地、厂房、设备等实物资产。

根据《2022 年三季度报告》，你公司目前存在大量逾期债务，同

时涉及多起诉讼案件，且部分资产已被查封、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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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对子公司增资及投资设立全资孙公

司的资金来源，结合项目投资、运营计划及对应资金需求和时间

表以及你公司目前可动用货币资金、融资渠道、公司自身运营、

投资、偿债资金需求等，补充说明具体资金投入时间计划，项目

投资、建设、运营对你公司资产负债水平、资产收益水平、日常

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次投资项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批

备案程序，你公司在技术、市场、区域、政策等方面的风险评估

情况，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、技术、人才、资金以及其他必要的

条件等方面的储备，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、市场供求关系、行业

竞争情况、你公司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、投资建设规划、预计

实现效益情况等详细论证本次投资规模的必要性、合理性及可行

性，相关产能的消化能力，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，并充分提示

相关风险。 

2、公告显示，江苏北度新能源拟出资 70 亿元设立陕西北度

新能源，待陕西北度新能源设立完成后，拟分配给王子冬先生

10%股权进行股权激励，后续股权激励以具体方案、协议为准。 

（1）2023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

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称，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.8亿

元，与王子冬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东莞北度新能源有限公司。鉴于

王子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，未来十

二个月内将成为公司监事，王子冬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，该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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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及

判断依据，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潜

在安排，是否存在向其他方不当输送利益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损害

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

2023 年 2月 1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

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 年 2 月 3 日 


